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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发〔2018〕105 号 

  
   

关于印发《广西科技大学 

体育场馆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广西科技大学体育场馆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广西科技大学 

2018 年 8 月 7 日 

 

 

广西科技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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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大学体育场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

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以及学校相关规定，为满足广大师生

员工的体育锻炼需求，规范学校体育场馆的管理与使用，发挥体

育场馆公共服务功能，促进学校和社会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体育场馆以学校布置的对内服务为基本任务，充分

保障体育教学、运动队训练和师生群体活动的需要，保障学校各

类大型活动顺利进行。 

第三条  体育场馆优先满足师生员工体育锻炼需求，并适度

向社会开放，体现学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的功能与价值。 

第二章   管理模式 

第四条  机构设置。学校成立体育场馆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场馆中心”)，挂靠体育学院,实行体育学院党政领导下的场馆中心

主任（正科级）负责制，统筹管理学校体育场馆的运行与经营。 

第五条  综合管理。场馆中心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层次的目

标任务制定管理细则，合理配置对内服务和对外开放任务的场馆

供给，协调好学生、教职员工、社会人员等不同群体的体育锻炼

需求，力争实现场馆公共服务效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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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信息化管理。体育场馆信息化纳入学校信息化建设

规划，逐步实现信息查询、预订服务、校园“一卡通”收费管理、

网上交流平台、大型赛事管理、安防监控、电子政务等功能。 

第三章   管理和服务原则 

第七条  统一管理。由场馆中心统筹管理学校所有体育场馆，

实现人、财、物各方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八条  对内服务为主。在完成学校各项对内服务任务之余，

体育场馆优先向师生员工开放，满足师生员工的体育锻炼需求。 

第九条  对外开放服务为辅。对部分体育场馆实行有偿服务，

运用一定的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场馆资源，满足各层次社会人员

的体育锻炼需求。 

第四章   价格标准 

第十条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充分的民主化

流程，合理制定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收费标准，体育场馆对外开放

收费标准上报学校计划财务处及当地政府物价管理部门审批、备

案，并接受监督。 

第五章   场地使用 

第十一条  对内服务使用。 

1.学校体育工作任务。由体育学院向场馆中心下达体育教学、

训练、竞赛及其他群体活动工作任务。 

2.校级活动。由相关职能部门向学校提交申请，报分管体育

工作校领导审批同意，体育学院配合做好场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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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部门活动。部处、二级学院、附属单位使用场馆，由使用

部门向场馆中心提交申请，审批后使用。教职工分工会、体育协

会免费使用场馆，按《广西科技大学教职工体育场馆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见附件）执行。 

第十二条  对外开放使用。 

1.社会大型活动。主办单位与场馆中心签订意向协议书，场

馆中心按大型活动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会签，审批后签订正式合

同，按对外开放收费价格标准结算。 

2.群众体育活动。凡在体育场馆开展活动的团体或个人，需

提前预订场地，场馆中心核准后按对外开放收费价格标准向租用

团队或个人收取租用费用。 

第六章  财务管理 

第十三条  场馆中心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场馆中心

收入全部上缴到学校指定账户，纳入学校统一核算，有关经费使

用按学校财务审批制度执行。 

第十四条  场馆中心收入的 20％由学校统筹使用，80%作为

场馆中心运行成本开支，主要包括场馆中心工作人员劳务工资、

场馆保险、水电费、卫生保洁用具、场馆基础设施日常维修维护

等费用。每年结算后，运行成本开支有结余的，结余部分的 40％

作为场馆中心发展基金，30％作为场馆中心工作人员奖励基金，

30％作为体育学院教职工奖励基金，具体奖励分配方案由体育学

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年度终了，

由学校对体育学院领导班子进行考核，依考核结果给予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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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场馆大型维修、设施建设列入学校经费预算支出，

场馆中心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场馆小型基础设施维修、建设以及弥

补场馆中心行政经费的不足。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学校所有体育馆、体育场及其附属设施适用于本

办法。 

第十七条  体育学院根据本管理办法制定各类体育场馆相关

工作管理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体育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广西科技大学教职工体育场馆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 6 — 

附件 

 

广西科技大学教职工体育场馆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响应国家开展全民健身的号召，充分利用学校运

动场馆资源，促进全校教职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分工会年度免费使用场地时数划拨。气排球场每

个分工会总时数 60 小时/年，羽毛球场以人均 2.5 小时/年的标准

计算分工会的总时数。学期期间为鼓励各分工会积极组织教职工

锻炼身体，场地时数以月划拨,如遇大型活动被动取消订场的，当

月所占时数可顺延使用。 

第三条  分工会教职工场地的安排。学期期间每周一至周五

18:30—22:30，安排羽毛球 3 块场地、气排球 2 块场地为分工会教

职工场地，周六、周日白天时段在场地有空余的情况下可预订使

用。 

第四条  教职工篮球、足球、乒乓球协会场地的安排。学期

期间，篮球协会每周二 18:30—20:30 安排 1 块或半块篮球场，足

球协会每周六 16:00—18:00 安排 1 块或半块足球场，乒乓球协会

每周二、四 18:30—22:30 安排 3 张乒乓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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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教职工免费使用时间由各分工会自行管理，安排专

人负责场地的预定和办理相关手续。如遇大型活动与订场冲突，

优先保证大型活动的使用。 

第六条  为了避免因长期占场、临时退场而出现场地留空等

浪费情况发生，免费场地预定只允许提前一星期预定，预定场地

超时 15 分钟人员未到场的，场馆管理人员可另做安排。 

第七条  各分工会免费使用场地仅限于本分工会教职工使用，

如发现借由校外人员使用情况的，一经查实，取消该分工会年度

此类场地的免费使用时数。同时，为防止被盗用，负责办理场地

使用的教职工必须向场馆管理人员告知本分工会负责人信息并签

名登记。 

第八条  寒、暑假期间如有使用运动场馆的教职工，以教职

工篮球、气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协会提前一周报批校工会后，

由校工会与体育场馆管理中心协调安排，在白天时段有计划安排

部分场馆提供给教职工免费使用。 

第九条  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施行，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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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6 日印发 
 


